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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全聯物資銀行_「醫護物資類」實施細則 

一、 申請資格 

1、 經衛生褔利部許可設立之醫院，客觀上具經費自籌能力，且組織信譽

及服務績效良好者。 

2、 醫院須開立正式捐物收據。 

 

二、本會捐贈對象 

1、以急重症住院病患為主。 

2、癌症資源中心服務之個案。 

3、上述捐贈對象經專職社工評估後，有醫護物資缺乏、屬經濟弱勢，而須 

   外援協助維持基本生活者。 

 

三、申請方式 

至全聯物資銀行平台填寫「醫護物資類」線上申請表後，並郵寄申請單位

公函，以表正式提交申請徵選。 

 

四、申請時間 

1、首次申請者請於每年1至3月間向本會提出申請。 

2、已合作者請於每年9月20日前，繳交執行報告書時一併提出次年度申 

   請。 

 

五、申請注意事項 

1、於收件截止日前，線上填寫申請表後，掛號郵寄申請單位之公函。 

2、申請表內容可參考文件下載區之申請表格式，預作線上填寫之準備線上 

   申請表送出後無法進行修改)。 

3、審核通過後，本會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之方式通知。 

4、 經送件受理後，本會將針對首次申請者，派員前往訪視，並實地了解服務 

運作內容，進行資格審核與評估；合作中之醫院，本會得視情況派員訪視，

以利了解前次之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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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捐贈方式 

1、實體物資： 

  (1)本會以一年一次至兩次之送貨方式，由廠商於指定時間將需求物 

     資直接送至指定地點(僅限一指定地點)，並由醫院或其授權之人  

     執行物資發放事宜。 

  (2)申請醫院應於收受物資後，10個工作日內，開立正式捐物收據(需 

     載明品項及數量)掛號郵寄至本會，以利後續財會核銷。 

2、公益福利卡： 

  (1)本會與全聯褔利中心合作，提供公益福利卡予合作醫院，依該醫院 

     服務病患之需求，自行至全聯褔利中心選購實物，享有自主性及便 

     利性。 

  (2)本會將捐贈金額依次存入公益福利卡(年度捐贈總金額最高24萬 

     元)，合作醫院需開立足額捐贈收據，以利後續財會核銷。 

 

七、執行報告書及成果報告書 

1、合作醫院應於當年度9月20日前，至全聯物資銀行平台完成1月至8月執 

   行報告書，另掛號郵寄公函，以表示完成報告。 

2、合作醫院應於次年度1月20日前，至全聯物資銀行平台完成全年度成果 

 報告書，另掛號郵寄公函，以表示完成報告。 

3、若本會捐贈之物資，未達預期使用率之80%，請於成果報告書中敘明 

原因，並於物資使用完畢前每月提供物資使用進度統計表。 

  

八、徵信 

1、合作醫院須將本會愛心貼紙黏貼於捐贈物資上，並將物資存放地點及受 

   助對象領用之畫面拍照存檔附於執行/成果報告書內送本會存查。 

2、合作醫院應於每年公開舉辦捐贈儀式(形式不拘)。 

3、合作醫院於新聞媒體、醫院官網或醫院發行刊物中露出本會捐贈訊息稿 

   至少兩篇。 

4、上述2、3點之訊息請及時彙整文篇及照片，Mail予本會承辦窗口。 

5、徵信內容之完整性及執行/成果報告繳交準時性和完整度將作為本會評 

   估未來是否繼續合作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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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項 

1、 醫院應審慎評估提案內容與執行可能性，本會每年度將依醫院資源與

執行成效進行次年度合作評估，並得保留對申請案之最終同意權與額

度決定權。 

2、 醫院申請案若未通過評估，本會將另行通知，恕不退還相關申請文件，

請於寄出前先行存檔留底備用，所有紙本資料將由本會保存至多兩年

後統一銷毀。 

3、 通過審核之合作醫院，若選擇以二次分送物資者，如於第二次送貨期

限內，遇國內物價調漲，致原核定預算不足時，本會將視物價變動情

形，酌減物資數量之捐贈。 

4、 本會將不定時訪查所捐贈物資之存放處，若未善盡管理之責而致使物

資有存放不當之狀況，將永久喪失向本會申請捐贈之機會。 

5、 本會保留訪查申請受捐贈對象之權利，並審核捐贈對象是否有捐贈需  

 求之必要，申請醫院不得詐欺、謊報等積極傳遞不實之資訊、消極隱 

 瞞或拒絕訪查。若有上開情事者，本會除追回捐贈物資或追償其價額 

 外，合作醫院亦應負民事及刑事之責任，並永久喪失向本會申請捐贈 

 之機會。 

6、 經本會審核通過並已收取捐贈物資或公益福利卡儲值金後，如未提供

醫院正式捐物收據時，本會得追回捐贈物資或追償其價額，並將作為

未來申請計畫審核之參考。 

7、 合作醫院應按原使用對象、執行期間、預計進度確實執行，如遇特殊

情況須變更使用於非經本會評估通過之對象或其他不符本會捐贈宗旨

之情形者，應提具相關說明，正式行文函知本會，經本會瞭解並同意

變更內容後，始完成變更，否則本會得隨時變更或提前終止捐贈計畫。 

8、 依據賦稅法令條文之所得稅法第四條規定，本會所捐贈之物資或公益

福利卡皆非適用於免納稅條款，因此捐贈金額皆需列入合作醫院所得

申報。 

9、 為使社會資源妥善運用及宣導，本會得使用合作醫院當次捐贈活動相 

 關資料進行會務推展工作。 

 

十、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同意後公佈實施，修正或終止時亦同，如有未 

    盡事宜，本會得視情況另訂或隨時補充之。 


